

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2·23”高处坠落
一般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12月23日12时10分许，青浦区金泽镇培雅路东侧100米左右上海市轨道交通17号线西延伸工程项目工地内石塘港桥19号墩处，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名施工人员万东波在U型梁上焊接不锈钢栏杆时，不慎坠落地面，坠落高度约15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93万元。事发后，上海市青浦区应急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形成《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2·23”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并报经青浦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上海市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等有关规定，青浦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评估组，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至 7 月23 日开展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形成本评估报告。
1、 基本情况
按照“谁牵头调查，谁组织评估”原则，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公安青浦分局、市交通委、区总工会、金泽镇人民政府组成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2·23”高处坠落一般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委托上海欣企安全生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及相关专家参与评估。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评估组对照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听取工作汇报，查阅台账资料，通过座谈问询、走访核查事发现场，逐项核查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追究、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等情况，并结合专家意见，进行了综合评估并提出工作建议。
2、 事故处理落实情况 
（1） 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2024年4月9日，上海市青浦区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对事故责任单位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3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对事故责任人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赛华、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熊明宗、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有限公司总监张忠敏分别作出罚款38400元、36660元、43624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经核实，以上行政处罚均已执行。
（2） 企业按有关规章制度处理落实情况
上海锴倡建筑有限公司对公司分管副总给予经济处罚人民币壹万元，项目经理给予处罚人民币伍仟元，安全员给予经济处罚人民币叁仟元。
3、 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加强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根据每个施工阶段开展全面的安全教育培训，严格执行安全操作技术规程，杜绝违章作业，提高自身安全意识。
2、加强现场勘察，排除安全隐患，落实安全隐患整改职责，限时完成隐患整改，实行闭环管理。
3、加强工程安全监督监管力度，做到工程安全定期检查，工程质量不定期巡查，工程机械定期检修，检修记录规范化、标准化。保证各种设备的运行率、完好率，动态地保证生产过程中的安全。
（二）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1、开展事故反思和安全事故案例警示会；
2、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培训；
3、重新开展项目全面安全风险辨识；
4、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5、施工方案全面梳理；
6、开展关键工序验收要求；
7、执行领导带班检查职责要求；
8、定期召开安全会议；
9、严格问题处罚。
（3）  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有限公司
1、 增加监理人员配置，调配监理注册工程师一名，安全监理一名进驻现场；
2、 强化施工任务单程序管理，做到专人编制、生产经理审查签字盖章、总监审核签认盖章；
3、 执行高危风险施工作业任务单上报机制，并要求施工单位安排专职安全人员进行跟班管理，同时监理安排专职安全人员现场监管；
4、 细化作业潜在风险辨识，确保安全措施完善有效。
（4） 金泽镇
1、 落实岗位职责，守牢安全底线。聚焦施工场所重点人员、重点问题、重点时段开展全面隐患自我排查，强化规范管理、日常演练和应急处置，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问题台账、列出任务清单、督促整改销号，以最严的要求、最实的作风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工作。
2、 加强人员培训，强化现场管控。进一步强化对现场作业人员事故现场保护、安全防护技能、安全防护意识的教育培训。
3、 [bookmark: _GoBack]夯实督查检查，确保措施到位。镇党委、政府班子多次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要求企业充分认识建筑行业的高风险性，杜绝麻痹意识和侥幸心理，始终将安全生产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督促企业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严格督促施工监理单位落实监理职责: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开展事故案例剖析，进一步提高建筑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
4、 开展专项整治，严格隐患治理。制定建筑施工行业安全隐患检查方案，组织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关于高空作业专项隐患排查工作，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安全隐患台账明确责任人、整改时限、整改措施及相关警示措施，坚决做到将隐患全部整改治理到位，切实做到边查边改，专人跟进，尽最大努力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盲区。
4、 评估结论
评估组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批复要求，经资料审查、现场核查、专业评查，对该起事故处理、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后认为：
（一）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相关单位对起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已落实。
（二）该起事故相关单位、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已实施事故 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和防范措施。
综上，该起事故处理已全部落实，事故整改措施已全部落实。
5、 工作建议
（一）建议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继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定期进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目标的考核。
（二）建议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继续强化对施工方案的编制和完善工作，让施工方案兼具安全性和可操作性，对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隐患辨识完整并做好预防防护工作，杜绝一切可能的不安全问题发生。
（三）建议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继续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检查巡查，贯彻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过程中的动态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预防。
（四）建议上海锴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切实做好施工人员安全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制止不安全行为的发生，确保施工过程安全可靠，谨防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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